
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5）赣 1104破 4号之一

2025年 12月 12日，本院根据申请人史某贵的申请，依

法作出（2025）赣 1104 破申 6 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上饶

市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 2025 年 12 月 15 日，采取轮候方式依法指定江西

邦隆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承担

法定清算职责。

本院查明：2026 年 1 月 21 日，管理人主持召开了上饶

市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对《上饶市

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财产分配方案》等 5 项报告进行审议表

决，同意该分配方案的债权人人数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

债权人总人数的 100%，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

权总额的 85.79%，本次决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

半数通过，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

二分之一以上，《上饶市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财产分配方案》

表决通过。

本院认为：管理人制作的《上饶市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财产分配方案》，经上饶市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

表决通过，亦未发现有违法之处，管理人关于认可《上饶市



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财产分配方案》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

应予以认可。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认可上饶市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

过的《上饶市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财产分配方案》。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彭偲毓

审  判  员   齐秋瑾

审  判  员   徐梦莹

                                             　二〇二六年二月四日

书  记  员   张  丹   

附：《上饶市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财产分配方案》



上饶市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财产分配方案

尊敬的审判长：

尊敬的各位债权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的

规定，制定如下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一、破产财产的清偿顺序

（一） 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以

该特定财产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其债权额受偿不

足部分作为普通破产债权进行受偿。

（二） 破产费用与共益债务。

（三） 破产财产在扣除上述第（一）、（二）项后，依

照下列顺序清偿：

1.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

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

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

2.债务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债

务人所欠税款；

3.普通破产债权；

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

分配。各债权人的受偿比例与可分配数额详细情况，在财产

处置完毕后根据管理人另行制作的破产财产分配执行方案

确定。

二、破产财产的分配原则



（一） 依法定顺序清偿与分配原则。

（二） 以货币分配方式为主，非货币分配方式为辅原

则。

三、方案的具体实施与执行

（一） 本方案经债权人会议通过，并在上饶市某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被上饶市广信区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后，由

管理人提请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经法院裁定认可后，由管理

人负责具体实施与执行。

（二） 债权人在收到管理人分配通知时，应当积极配

合管理人完成受领分配的相关手续。有债务人特定财产担保

的债权人在获得分配的同时，应当注销相关财产担保的登记

手续并交还留置财产、证照等资料。

 

上饶市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